

[bookmark: OLE_LINK4][bookmark: OLE_LINK3][bookmark: OLE_LINK1]关于桂林市中西医结合医院污水站运营服务项目采购公告
[bookmark: OLE_LINK2]桂林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对医院污水站运营服务项目进行招标，邀请有资质能力的单位前来参与。 
一、项目名称：污水站运营服务项目
    二、资金性质：非财政资金
三、对投标单位要求：
（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22条要求；
（二）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参询；
（三）本项目未经采购人许可不得转包、分包；
（四）法定代表人（或股东）为同一个人的参询单位，或归属于同一个参询单位的母公司、全资子公司、控股公司、只能有一家参加同一项目的投标；
（五）经营范围或资质需符合项目要求。
四、报名信息：
（一）现场报名时间：2026年4月7日至2026年4月13日（工作日上午8:00-12:00,下午15:00-18:00），逾期不再接收报名；（不接受邮件报名）
（二）现场报名地点：桂林市七星区半塘路6号 桂林市中西医结合医院9号楼4楼总务科五室；
（三）投标单位报名时须提供：
1.营业执照、法人身份证及受委托人身份证，以上文件需提供复印件并加盖单位公章，如是法人授权委托的须提供授权委托书原件并加盖公章； 
2. 经营许可证、相关资质证书；（如有请提供）
3.近3年内无不良记录，无采取不合法方式解决合同纠纷记录证明或承诺声明（原件）加盖单位公章； 
4.提供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等渠道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证明。
5.以上报名资料需要逐页加盖公章。
五、报价要求
（一）本项目预算控制价：¥211560元/两年，其中桂林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含桂林市七星区七星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85784元/两年、桂林市七星区东江社区卫生服务中心：25776元/两年，根据附件1进行报价，报价不得超过控制价；
（二）所提供的证书必须合法有效；
（三）超出规定评标、会议时间，不再接收报价文件；
（四）报价文件必须密封；
（五）所有纸质文件正本必须逐页盖章；
（六）所有文件一式六份（一正五副）；
提交的报价文件如不符合一至五项要求则取消评审资格。
六、招标评审标准
（一）综合报价；
（二）服务质量保证及服务承诺；
（三）综合资质和经营能力；
（四）相关业绩；（投标人需附上相关业绩证明资料，如中标通知书、成交公告网站截图、合同等。）
（五）服务方案；
（六）企业信誉等；
对以上各项进行综合评审选定成交公司或控制价等。
七、评审时间：另行通知
八、评审地点：桂林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九、联系人及方式：郭老师，电话：0773-3569995 
十、信息公告发布媒体：桂林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内网和外网。
                                               


  桂林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2026年4月7日










附件1：
[bookmark: _Hlk124152190]采购需求
1.服务要求
[bookmark: _Hlk127461055]本次采购包括以下服务内容和要求：负责医院污水处理站营运服务，确保污水处理站系统设备正常运行，严格执行国家和地方现行有关法律法规，污水处理必须符合有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和项目有关批准文件要求。处理后废水达到《医疗机构水污染排放标准》（GB118466-2005）预处理标准。
2.服务地点
桂林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含桂林市七星区七星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桂林市七星区东江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3.运营服务具体内容
[bookmark: _Hlk127459534]（1）污水处理站能正常运行，保证处理后出水达标排放。每天2次的PH值及余氯指标的检测，每月底对污水处理站进行一次运行指标的内部检测（协助第三方监测机构），主要对进水、出水、月平均处理水量等指标进行检测并做好资料建档备查工作，对设备状况作出评估并作出下一阶段的维护和检修计划。每季度按排污许可证项目要求对污水处理站进行一次全面监测（协助第三方监测机构）。
（2）派遣污水处理站管理人员、操作人员对污水站进行运维工作，并建立每日运维台账。
（3）保证污水处理站设备的正常运行，含设备的维护、保养。
（4）负责污水处理站各污水池的菌种接种、培养驯化。
（5）负责污水处理站污水池污泥、栅渣的清理。（清理收集后交第三方单位处置）
（6）污水处理站突发事故的紧急处理。
（7）按要求完成该项目的相关工作。
4.服务期限和要求
项目服务期限为  2年  ，从合同签订之日起计算。中标方应按照采购人约定地点和时间进行服务。
中标供应商应在合同服务期限内完成所有运营工作内容，所处理后排放废水经第三方监测单位监测达标。
5.报价方式
投标供应商进行投标报价时，应按照报价明细表报价形式进行报价。投标报价包括本项目采购范围内服务价款、人工、劳保、药剂、设备及管道维修维护、技术服务、废气收集净化系统维护、税金、合理利润及其它成本费等全部费用。
[bookmark: _GoBack]6.验收及付款方式
a.验收方式：符合《医疗机构水污染排放标准》（GB118466-2005）预处理标准。
b.付款方式：按季度平均支付，即每季度支付年费用的25%。中标人提供的发票必须真实有效，票据上税务印章必须与营业执照名称相符。合同签订账号与合同签订单位或公司账号一致，严禁第三方付款，对公银行转账方式结算。



报价明细表
1、桂林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含桂林市七星区七星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序号
	费用项目
	内  容
	数量
	单位
	单价
	每月费用
	年费用

	1
	人工费
	技术员
	1
	人
	
	
	

	2
	劳保费
	1
	胶手套
	12
	双
	
	
	

	
	
	2
	劳保鞋
	2
	双
	
	
	

	
	
	3
	工作服
	2
	套
	
	
	

	
	
	4
	防护眼镜
	6
	副
	
	
	

	
	
	5
	小   计
	
	

	3
	药剂费
（按300m3/d)
	次氯酸钠消毒剂(或其他含氯药剂）

	
	
	         小   计
	
	

	4
	设备、管道维修维护费
	水泵、风机、管道、仪表、电控柜、斜管等设备维修保养

	
	
	                小   计
	
	

	5
	技术服务费
	含日常监测、水质分析、每六个月更新一次菌种及驯化
	300
	吨
	
	
	

	6
	废气收集净化系统维护费
	活性炭更换
	2
	次
	
	
	

	7
	直接费用
	(1)+(2)+(3)+(4)+(5)+（6）
	-
	

	8
	税金
	(7)×     %
	-
	

	9
	合计
	(1)+(2)+(3)+(4)+(5)+(6)+(7)+(8)
	
	


注：总院污水处理站处理规模按300m3/d估算，价格为        元/年，两年价格为：

2、桂林市七星区东江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序号
	费用项目
	内  容
	数量
	单位
	单价
	每月费用
	年费用

	1
	人工费
	每天巡查，定期对污水站操作
	1
	人
	
	
	

	2
	劳保费
	1
	胶手套
	6
	双/人/年
	
	
	

	
	
	2
	劳保鞋
	1
	双/人/年
	
	
	

	
	
	3
	工作服
	1
	套/人/年
	
	
	

	
	
	4
	防护眼镜
	3
	副/人/年
	
	
	

	
	
	5
	小   计
	
	

	3
	药剂费
（按30m3/d)
	   次氯酸钠溶液(或其他含氯药剂）

	
	
	         小   计
	
	

	4
	设备、管道维修维护费
	水泵、风机、管道、仪表、电控柜、斜管等设备维修保养

	
	
	                小   计
	
	

	5
	技术服务费
	含日常监测、水质分析、每六个月更新一次菌种及驯化
	30
	吨
	
	
	

	6
	直接费用
	(1)+(2)+(3)+(4)+(5)
	-
	

	7
	税金
	   %
	-
	

	8
	合计
	(1)+(2)+(3)+(4)+(5)+(6)+(7)
	
	


注：分院污水处理站处理规模按30m3/d水量计算，价格为      元/年，两年价格为：
总院和分院合计两年总报价为      元。
合同履行期限：自签订合同起2年。






附件2.  授权委托书
致：桂林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我              （姓名）系                              （供应商名称）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现授权委托本单位在职职工            （姓名）以我公司名义参加      （项目名称及项目编号）        项目的询价活动，并代表我方全权办理针对上述项目的询价、询价、评审、签约等具体事务和签署相关文件。
我方对被授权人的签字事项负全部责任。
授权委托代理期限：从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代理人无转委托权,特此委托。 

我已在下面签字，以资证明。

供应商（公章）：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3：
声   明
致：桂林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我（公司）郑重声明，在参加本项目询价采购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重大违法记录是指供应商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供应商资格条件，我方对此声明负全部法律责任。
供应商（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或盖章）：                        

日          期：                                              







